绩效目标申报表
	（2021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（乡村振兴资金）
	项目负责人及 电话
	

	主管部门
	扶贫办、住建局
	实施单位
	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610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610

	
	其他资金
	

	总体目 标
	年度目标

	
	目标1：
	根据扶贫、乡村振兴工作需要，准确安排项目资金。

	
	目标2：
	按时按计划完成扶贫、乡村振兴项目，及时支出。

	
	目标3：
	开展绩效监控，完成既定目标。

	绩效指 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按项目设置
	按标准执行

	
	
	质量指标
	项目（工程）验收合格率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（工程）完成及时率
	100

	
	
	成本指标
	工程补助标准
	按标准执行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
	≥**人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工程设计使用年限
	按标准执行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
	≥95%


注：1. “其他资金"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脱贫攻坚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。

2.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，并细化为三级指标和指标值。

3.“财政拨款”，项目涉及的全部财政资金投入。
